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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旅游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以下简称“主险”）。凡涉及本附

加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亦终

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主

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

保险合同为准。本附加保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

主险合同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

以下一项或多项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投

保人选择的具体保障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可

选择的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责任如下：

（一）航空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每次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营的

民航班机，自持有有效机票进入对应商业客运民

航班机的舱门时起至飞抵目的地离开该班机舱

门时止的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所导致的保险责任；

（二）轨道车辆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在保险期

间内，被保险人每次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

营的轨道交通车辆（包括火车、地铁、轻轨、有

轨电车、磁悬浮列车），自持有效客票进入对应

商业营运的轨道交通车辆车厢时起至抵达目的

地离开该轨道交通车辆车厢时止的期间遭受意

外伤害所导致的保险责任；

（三）轮船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每次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营的

轮船（包括客船、渡船、游船），自持有效船票



踏上对应商业营运的轮船甲板时起至抵达目的

地离开该轮船甲板时止的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所

导致的保险责任；

（四）汽车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

被保险人每次以乘客身份乘坐合法商业运营的

客运汽车，自进入商业营运的客运汽车车厢时起

至抵达目的地离开该汽车车厢时止的期间遭受

意外伤害所导致的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保险单

上所选定的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范围内

的意外伤害事故，保险人在按照主险合同中身故

保险责任和残疾保险责任的责任范围和保险金

计算方式，在本附加险的保险金额以内给付交通

工具意外伤害补充保险金。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也适用于本附

加险。

保险金额

第五条 本附加保险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

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六条 本附加保险的保险期间由投保人与保

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但不得超

过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

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

金时，除应按照主险合同约定提交各项保险金申

请材料外，还应提供保险事故发生地有关政府机

构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


